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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09－503） 

府法訴字第 1090107202 號 

訴願人：ＯＯＯ 

 

訴願人因申請建造執照事件，不服本縣埔鹽鄉公所（下稱原處分

機關）應作為而不作為，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機關 109 年 2 月 26 日鹽鄉建字第 1090001502 號函、109

年 4 月 20 日鹽鄉建字第 1090005290、1090005352 及 1090003431

號函均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 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 

  事 實 

緣訴願人前於108年 5月13日委託建築事務所就其所有本縣ＯＯ

鄉ＯＯ段ＯＯ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建地）為建築基地向原處分機

關申請建造執照，經原處分機關於 108 年 8月 26 日以鹽鄉建字第

1080006453 號函請訴願人補正後重新申請，訴願人認原處分機關

就其申請案不為正式函覆核駁而採退件之消極方式，係屬應作為

而不作為，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 108 年 12 月 31 日府法訴

字第 1080370262 號訴願決定書，作成「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

關於 2 個月內查明後，另為適法之處理」之訴願決定。嗣原處分

機關重新作成 109 年 2 月 26 日鹽鄉建字第 1090001502 號函請訴

願人修正後重新申請，訴願人認原處分機關就其申請案係消極不

作為，遂於 109 年 3月 26 日提起本件訴願。原處分機關復以 109

年 4 月 20 日鹽鄉建字第 1090005290、1090005352 及 1090003431

號函復訴願人，認系爭建地進出通路寬度僅約為 4.56 公尺，不符

合通路寬度應為 6 公尺之規定，故無從准許核發建造執照。本件

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一、訴願意旨略謂： 

    (一)緣訴願人前曾委託ＯＯＯ建築事務所於108年 5月13日

向原處分機關申請「ＯＯＯ乙戶住宅之建造執照」，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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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於：本縣ＯＯ鄉ＯＯ段ＯＯ地號，並據原處分機

關以 108 年 5月 13 日第 6543 號收文在案。 

    (二)然則原處分機關承辦人員竟屢次以要求檢討建築技術規

則第 2 條私設通路之規定求為補正。但詳觀來文要求補

正事項，根本是沒有該遵守依法行政之原則所為刻意刁

難之舉。蓋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解釋函令彙編，台內營字

第 695145 號釋令說明第 3 項早明白指出：「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 條所稱之『私設道路』與『類似

通路』，釋示如下：（一）私設道路：建築基地未臨接建

築線，而依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自行留設通達計畫道路

與建築線連接之通路。（二）類似通路：建築基地臨接建

築線，而建築物出入口不連接建築線必須經由另一通路

接建築線者，此一通路稱為類似通路」，故何謂私設道

路、何謂類似道路，上開函文已然明指在案，既清楚也

分明，並無任何模糊地帶空間。 

    (三)何況，就該申請建照案所生釋疑，上級機關彰化縣政府

更已覆以彰化縣政府 108 年 8 月 9 日府建管字第

1080278966 號函說明，就中回文早明確覆以：「本案如

以單一戶申請建造執照，基地最小尺度除符合彰化縣畸

零地使用自治條例規定以及相關停車所需車道寬度外，

袋形基地須與建築線相鄰至少 2 公尺，除此之外並無私

設通路之寬度檢討必要」等語意。 

    (四)又查，就客觀卷證資料以對，本案之申請乃「單一戶住

宅」，且該住宅之基地更已鄰接建築線並超過 2公尺以上

達到 4 公尺之多，自無需要再檢討私設道路之範圍問

題，簡言之，也就是根本無需依據「私設通路之相關寬

度規定再為檢討」之問題產生。從而，本件之建築執照

申請核發案，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站得住腳，並無

任何可被檢討之瑕疵產生，而符合現行法規之一切規範

要求，要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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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但原處分機關承辦人員竟不知出於何故，一再來函要求

針對私設道路乙事要求補正，此等作為實則已然侵犯人

民之應有法定權益，最後，竟還無端予以退件不為核發。

就算不核發，那也該做出駁回之處分，但卻又僅為退件，

不為正式函覆核駁的詳細理由，此等悖於行政法定程序

之消極違法作為，顯已侵害到人民提出訴願之權利，灼

然至明。 

    (六)故而，訴願人當即依法於 108 年 9月 26 日分向原處分機

關聲明異議，並同時向彰化縣政府提起訴願，之後，彰

化縣政府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作成「原處分撤銷，由原

處分機關於 2 個月內查明後，另為適法之處理」之訴願

決定。 

    (七)但時至 109 年 2 月 26 日，原處分機關卻以 109 年 2 月

26日鹽鄉建字第 10900015002號函覆予以檢還原申請書

圖而為退件，而求該案來文說明三說明內容規定修正後

重新送件，同樣採消極之作為方式不為正式之核准或駁

回之行政處分。再詳觀該文內容，同樣說的語帶模糊，

語焉不詳，令人無所適從，前面訴願決定已指出，「行政

行為之內容應明確」行政程序法第 5 條定有明文，此為

行政程序法關於明確原則之規定。可是今日反觀上開來

文，同樣模糊不清，也就是該函文內容所依據之事實理

由及法令都欠缺完備，犯了相同的錯誤，這不管是出於

無心或有意，都在在侵犯到訴願人之合法申請建照之權

利。 

    (八)再者，建築法第 33 條明定：「直轄市、縣（市）（局）主

管建築機關收到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書件之

日起，應於 10 日內審查完竣，合格者即發給執照。但供

公眾使用或構造複雜者，得視需要予以延長，最長不得

超過 30 日。」，而今本件建照申請案，早超過法定審查

期限，且按上開彰化縣政府之訴願決定，也該於訴願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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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送達原處分機關 2 個月內作出核駁之處分，但時至今

日，原處分機關卻遲誤該有的行政作為。更何況，建築

法第 35 條更明定：「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

關，對於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案件，認為不合本法

規定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或妨礙當地都市計畫或區

域計畫有關規定者，應將其不合條款之處，詳為列舉，

依第 33 條所規定之期限，一次通知起造人，令其改正」，

但原處分機關之來文完全不照如上法令而為，此實令業

主ＯＯＯ無法認同。 

    (九)又，訴願法第 2條同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

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問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

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起訴願。前項期間，法令未

規定者，自機關受理申請之日起為 2個月」。故對應本件

建照申請案，面對原處分機關長時間之消極不作為，不

管上開原處分機關 109 年 2 月 26 日「鹽鄉建字第

1090001502 號」之退件函覆是行政處分或不是行政處

分，業主ＯＯＯ自得依法都有再向彰化縣政府提起訴願

之權利，故今日併為之。 

    (十)今業主ＯＯＯ向不喜興訟，而且我國也是講究法治的國

家，故對於原處分機關如上作為，乃再提出如上之異議

及訴願之聲明，望請彰化縣政府能本於職權糾正所屬人

員所犯下之錯誤，並請貴主管單位儘速依法審查並予以

核發如上所申請之建造執照，以障法制，兼維人民權益，

而謀雙贏之機等語。 

二、答辯意旨略謂： 

    卷查本案基地為袋形基地，總樓地板面積合計 2091.99 平方

公尺（建造執照申請書）及自建築線起算計量至建築物最遠

一處之出入口或共同入口長度約 32 公尺（比例尺量測圖號

1/Al)，則基地進出通路寬度，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 2 條

第 1項第 4款規定，基地內以私設通路為進出道路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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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樓地板面積合計在 1,000 平方尺以上者，通路寬度為 6公

尺規定且亦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 2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

長度大於 20 公尺為 5公尺規定，本所於 109 年 2月 26 日鹽

鄉建字第 1090001502 號函暨本所於 109年 4月 20日鹽鄉建

字第 1090005290 號函補充說明在案。然本案基地進出通路

寬度僅約為 4.56 公尺（圖號 1/Al)，不符上開通路寬度應為

6公尺之規定，故無從准許核發建造執照等語。 

 理 由 

一、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

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起

訴願。前項期間，法令未規定者，自機關受理申請之日起為

2 個月。」、「對於依第 2 條第 1 項提起之訴願，受理訴願機

關認為有理由者，應指定相當期間，命應作為之機關速為一

定之處分。受理訴願機關未為前項決定前，應作為之機關已

為行政處分者，受理訴願機關應認訴願為無理由，以決定駁

回之。」訴願法第 2條、第 82 條分別明文定之。 

二、次按「自程序之保障及訴訟經濟之觀點，訴願法第 82 條第 2

項所謂『應作為之機關已為行政處分』，係指有利於訴願人之

處分而言，至全部或部分拒絕當事人申請之處分，應不包括

在內。故於訴願決定作成前，應作為之處分機關已作成之行

政處分非全部有利於訴願人時，無須要求訴願人對於該處分

重為訴願，訴願機關應續行訴願程序，對嗣後所為之行政處

分併為實體審查…。」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 2 月份庭長法

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 

三、復按「主管建築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

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非縣（局）政府所

在地之鄉、鎮，適用本法之地區，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或

雜項工作物，得委由鄉、鎮（縣轄市）公所依規定核發執照。

鄉、鎮（縣轄市）公所核發執照，應每半年彙報縣（局）政

府備案。」、「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時，應備具申

請書、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工程圖樣及說明書。」、「直轄市、



 6 

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收到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

執照書件之日起，應於 10 日內審查完竣，合格者即發給執

照。但供公眾使用或構造複雜者，得視需要予以延長，最長

不得超過 30 日。」、「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

對於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案件，認為不合本法規定或基

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或妨礙當地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有關規

定者，應將其不合條款之處，詳為列舉，依第 33 條所規定之

期限，一次通知起造人，令其改正。」、「起造人應於接獲第

一次通知改正之日起 6 個月內，依照通知改正事項改正完竣

送請復審；屆期未送請復審或復審仍不合規定者，主管建築

機關得將該申請案件予以駁回。」建築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7 條、第 30 條、第 33 條、第 35條、第 36 條規定分別定有

明文。 

四、再按「非本府所在地鄉、鎮之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業

務，除公有建築物與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由本府辦理外，得委

由各鄉（鎮、市）公所辦理。前項建築管理業務包含建築許

可之申請、違反本法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等相關規定之

裁罰權限。」、「……主旨：實施區域計畫地區之建築管理業

務(含山坡地保育區範圍內申請興建自用農舍不必再申請開

發許可之建築物)，除公有建築物及供公眾使用建築由本府工

務局辦理外，其餘委由各鄉鎮公所辦理。……」彰化縣建築

管理自治條例第40條之2規定明文及本府91年 1月 22日府

工管字第 09100164652 號公告參照。 

五、末按「本編建築技術用語，其他各編得適用，其定義如下：……

三十七、類似通路：基地內具有二幢以上連帶使用性之建築

物（包括機關、學校、醫院及同屬一事業體之工廠或其他類

似建築物），各幢建築物間及建築物至建築線間之通路；類似

通路視為法定空地，其寬度不限制。三十八、私設通路：基

地內建築物之主要出入口或共同出入口（共用樓梯出入口）

至建築線間之通路；主要出入口不包括本編第 90 條規定增設

之出入口；共同出入口不包括本編第 95 條規定增設之樓梯出

入口。私設通路與道路之交叉口，免截角。……」、「基地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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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建築線相連接，其連接部份之最小長度應在 2 公尺以上。

基地內私設通路之寬度不得小於左列標準：……四、基地內

以私設通路為進出道路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合計在 1,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通路寬度為 6公尺。……」、「車道之寬度、

坡度及曲線半徑應依下列規定：一、車道之寬度：（一）單車

道寬度應為 3.5 公尺以上。」、「……基地內通路之寬度不得

小於左列標準，但以基地內通路為進出道路之建築物，其總

樓地板面積合計在 1,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通路寬度為 6 公

尺。……」、「本自治條例所稱面積狹小基地，指建築基地深

度及寬度任一項未達下列規定者︰一、一般建築用地－甲、

乙種建築用地、住宅區－正面路寬 7 公尺以下：最小寬度 3

公尺、最小深度 12 公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 1條第 37、38 款、第 2條第 1項第 4款、第 61 條第 1款、

第 163 條第 2 項及彰化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 3條第 1項

各定有明文。 

六、卷查本縣ＯＯ鄉ＯＯ段ＯＯ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建地）非屬

都市計畫區內之土地，依上開本府 91 年 1 月 22 日府工管字

第 09100164652 號公告意旨，爰訴願人以系爭建地申請建造

執照係由原處分機關受理核發，先予敘明。本件訴願人以原

處分機關對其 108 年 5月 13 日申請之案件，認原處分機關就

其申請案係消極不作為，提起本件訴願，原處分機關以 109

年 2 月 26 日鹽鄉建字第 1090001502 號函請訴願人修正後重

新申請，其函復略以：「……四、另查彰化縣政府 109 年 2月

4 日府建管字第 1090030874 號函說明三略以：『本案係以一

戶提出申建造執照，應就建築基地最小尺度是否符合彰化縣

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所規定最小面寬深及建築技術規則第 1

條第 37 款、第 2條（袋形基地與建築線相連接之長度）及建

築技術規則第 61 條第 1項第 1款（一）單車道寬度應為 3.5

公尺以上規定，…。』……五、綜上，卷查旨案係以一戶提

出申請建造執照，請台端儘速依說明四（誤植為說明三）說

明內容規定修正後重新提送……」、109 年 4 月 20 日鹽鄉建

字第 1090005290 號函、109 年 4 月 20 日鹽鄉建字第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70115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110040000001200-097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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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05352 號函、109 年 4 月 20 日鹽鄉建字第 1090003431

號函，均略以：「……認系爭建地進出通路寬度僅約為 4.56

公尺，不符合通路寬度應為 6 公尺之規定，故無從准許核發

建造執照。……」駁回訴願人申請在案，依前開最高行政法

院 101 年度 2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因上開函復

處分均非有利於訴願人，應續行訴願程序，爰續對此處分併

為實體審查。 

七、次查原處分機關前以109年 1月 22日鹽鄉建字第 1080016745

號向本府函詢本件訴願人對系爭建地申請興建住宅，核發建

築執照審查疑義，函請本府釋示，經本府以 109 年 2 月 4 日

府建管字第 1090030874 號函復略以：「……本案係以一戶提

出申建造執照，應就建築基地最小尺度是否符合彰化縣畸零

地使用自治條例所規定最小面寬深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 1條第 37 款、第 2條（袋形基地與建築線相連接之

長度）及 61 條第 1項第 1款（一）單車道寬度應為 3.5 公尺

以上規定，倘符合上述規定時，則本案建築基地臨接建築線，

是以，本案請貴公所查核個案事實，依上開規定本於權責核

處。」先予敘明。 

八、再查系爭建地已面臨現有巷道（ＯＯ路），並非須設私設通路

用以連接至建築線，又查本件訴願人僅係以單一住戶申請建

造執照，亦非涉及以數幢建築物間所涉及之基地內通路之規

定，另依訴願人建造執照申請書、工程圖樣及說明書，系爭

建地為袋形基地，其畸零地部分係用以連通現有巷道（ＯＯ

路），其相連接之長度至少須為 2公尺，單車道寬度應為 3.5

公尺以上，始符合上開法令規定。查系爭建地為乙種建築用

地，用以連通現有巷道（ＯＯ路）之畸零地部分其正面寬度

為 4.56 公尺，符合以單車道寬度應為 3.5 公尺以上，及一般

建築用地－甲、乙種建築用地、住宅區－正面路寬 7 公尺以

下：最小寬度 3公尺、最小深度 12 公尺之規定，且長度亦超

過袋形基地與建築線相連接之長度 2 公尺之規定。惟原處分

機關仍以系爭建地須設置私設通路以連接建築線，並以 109

年 4 月 20 日鹽鄉建字第 1090005290 號函、109 年 4月 20 日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7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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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鄉建字第 1090005352 號函、109 年 4 月 20 日鹽鄉建字第

1090003431 號函，其均略以：「……查本案基地為袋形基地，

總樓地板面積合計 2091.99 平方公尺（建造執照申請書），則

基地進出通路寬度，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 2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基地內以私設通路為進出道路之建築物總樓地板面

積合計在 1,000 平方尺以上者，通路寬度為 6 公尺規定，然

本案系爭建地進出通路寬度僅約為 4.56 公尺，不符合通路寬

度應為 6 公尺之規定，故無從准許核發建造執照。……」駁

回訴願人，其認事用法核有違誤。且原處分機關於此部分應

適用相關法令之理由亦未臻明確。揆諸前揭規定，原處分應

予撤銷，由原處分機關依訴願決定意旨另為適法之處分，以

符法制。 

九、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 條規定，決

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       主任委員  洪榮章（請假） 

                           委員  温豐文（代行主席職務） 

                           委員  常照倫 

                           委員  張奕群 

                           委員  周兆昱 

                           委員  呂宗麟 

                           委員  林宇光 

                           委員  蕭淑芬 

                           委員  王韻茹 

                           委員  王育琦 

                           委員  黃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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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3 0  日 

縣  長   王  惠  美 


